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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審議通過新修正之「汽車維修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，提供

用車消費者更進一步之權益保障。 

提醒本次修正重點包含： 

一、 增訂業者費用揭示義務及收費標準 

二、 維修項目及費用應告知消費者並經同意始得維修 

三、 增訂消費者自備零配件須簽名確認 

四、 明定保固內容及免責事由 

五、 業者應檢測或路試，由消費者確認完全修復 

六、 增訂消費者委託鑑定業者之配合義務 

本文取自消保博士波波臉書網站 

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政風室 關心您 


